
就打擊非法堆填及棄置拆建廢物的措施的意見 
1983 年的生發案，政府輸掉了官司，引致農地可以作擺放物料(如泥頭)等的臨時

用途。後來，政府雖然有嘗試修改城市規劃條例來阻止，卻成效有限。 

 

土地對新界許多地主來說是發財的工具，透過傾倒泥頭賺取泥頭處理費，並可逹

致「先破壞，後建設」，爭取日後興建丁屋或做棕地作業等用途來獲取巨利。然

而，政府部門對現時新界鄉郊胡亂倒泥的執法力度和阻嚇性不足，引致鄉郊規劃

失當，環境生態農業盡毀，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和安全。 

 

因此，本人有以下建議以解決非法傾倒泥頭的問題： 

 

1. 修改《城巿規劃條例》，允許規劃署為已覆蓋上分區計劃大網圖的鄉郊地區和

新市填的鄉郊地區覆蓋「發展審批地區圖」 

一些鄉郊地方如俱高生態價值的貝澳和龍鼓灘，現時並沒有發展審批地區圖的覆

蓋，使規劃署沒法在和法定圖則用途不符的地方執法，引致泥頭傾倒情況日漸嚴

重。因此，修改城市規劃條例，允許規劃署為鄉郊地區覆蓋「發展審批地區圖」，

包括現已覆蓋了「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土地，賦予規劃署在鄉郊地區和新市鎮鄉郊

地區執法的權力。 

 

2. 設立公開、透明度高和定時更新的土地基線數據庫 

規劃署執法時往往因缺乏土地的基線資料，如生境類型、地形、地面特徵等資料，

而沒法在恢復原狀通知書上要求土地業權人把土地妥善地恢復。結果，許多受破壞

的土地在執法和做完所謂的恢復原狀功夫後仍然泥頭處處。因此，透過雷逹、遙感

等測量技術和人手測量，設立公開和透明度高和定時更新的土地基線資料庫(註：

以往立法會議員也曾建議政府設立類近的土地基線資料庫協助執法，但政府以資源

不足為由拒絕)，有助規劃署向涉事的人士要求把受破壞的地點妥善地恢複原狀。

尤其重要的是，地主若果真的需要把自己土地上的「全部」泥頭清走，他們便需要

付出跟傾倒建築廢料而賺取的泥頭費同等，甚至更高的費用，這樣才能有助阻嚇地

主不敢胡亂倒泥頭，否則，地主會選擇以小搏大，胡亂傾倒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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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訂立符合城市規劃精神的恢復原狀準則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的第 23 條，規劃監督規定該人須在不早於該通知書送達後的

30 天期間的某日期前，將該土地恢復至緊接該發展審批地區生效前的狀況，或

就獲送達該通知書的人 而言屬較為有利而監督認為滿意的其他狀況。 然而，規

劃署不太重視鄉郊地方的生態農業保育，執法馬虎了事，在處理部分個案的恢復

原狀的工作時，行使準則的依據並不清晰，令公眾覺得執法工作不一致，而當中

「對有關人士較為有利」一項準則，甚至被批有偏袒涉案人士之嫌。 

 

根據香港城市規劃的制度，規劃申請需要顧及多方面的影響，包括農業、漁業、

環境生態等等，而城規會委員會就着以上各點去審核申請，以平衡各方面的需求。

然而，當私人農地受到泥頭破壞時，規劃署便因為現時條例的不足，以及沒有一

套妥善公開的恢復原狀準則，以致土地無法恢復到破壞前的狀態。因此，地主可

以利用現時執法力度不足的情況，務求先破壞，後建設，減低土地的生態、農業

等的價值，以求城規會日後批準他們的規劃申請。由此可見，執法工作不完善，

絕對會影響香港有秩序的城市發展。而規劃署執法時，縱然有條例上的限制，也

應盡量把受破壞的地方恢複至未受破壞前的情況，長遠更應該修改城規條例，明

文訂明規劃監督可要求涉事人士把土地恢復至受破壞前的情況，以符合法定圖則

的規劃意向，保育農地環境和生態等等。 

 

4. 修訂廢物處置條例 

政府雖已就加強打擊非法傾倒建築廢料修訂《廢物處置條例》，然而新界農地上

傾倒建築廢料問題無改善跡象。現時的修訂，指任何人在私人土地上放置建築廢

料前，必須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16 條 B 及 C 取得有效的許可﹐然而該

有效許可只需取得私人土地上的所有地主的簽署。這次的修訂只是把環保署變做

地主的信箱，地主簽字，便可不論該地的生態、環境、農業等的價值，把泥頭胡

亂傾倒在私人土地上。 

 

因此，在私人土地上擺放建築廢料上，廢物處置條例應修訂，並加入審批機制，

由環保署和漁農署就環境、生態、農業和漁業等因素去把關。這個建議以往也曾

由立法會議員提出，但政府聲稱規定在私人土地擺放建築廢物前須經環保署、漁

護署等部門批准的建議，並不切實可行，因為此種授權會涉及環境保護以外的考



慮因素，因而會超越環保署的職權範圍。然而，貝澳的濕地在地主同意下，得到

環保署的確認，建築廢物得以胡亂傾倒，具高生態價值的水牛濕地遭受破壞，反

映環保署的說法毫無說服力。 

 

5. 強制所有泥頭車安裝 GPS，並配以輔助設備，以助環保署執法 

根據台灣的經驗，法例規劃所有運載拆建廢物的車輛都需安裝 GPS，而現時安裝

的車輛多逹八千多架以上。香港在應用 GPS 在泥頭車上的進度十分緩慢。在 2011 

年 3 月，泥頭車司機協會曾於在 12 輛泥頭車安裝 GPS 系統，當時的評估指

系統有助追蹤車輛及車隊管理，但未必可以有效監察超載或非法傾倒情況，而有

關的 GPS 服務供應商須探討若干技術問題萌如防止裝置受干擾及記錄遭竄改，

也要進一步研究如何令相關記錄可作為法庭上可接納的證據，從而配合檢控行動。

這個計劃的內容，政府一早知悉。另外，土木工程拓展署在 2015 年 10 月時亦

展開了為期兩個月的試點計劃，在 2016 年也展開了第二輪，有更多泥頭車參與

的試驗計劃。惟至今仍未向公眾和立法會交代研究報告。 

 

根據和以往環保署官員的接觸，GPS 的定位記錄，不能直接作為法庭上檢控的証

據，例如司機聲稱泥頭車只是在涉事地點停泊，並沒有進行傾倒行為，因此，

GPS 只能作為環保署輔助搜証的工具，提供更多資訊給執法人員搜證。 

 

若然政府希望強制安裝 GPS 在泥頭車上，應加入其他工具，如現時在車輛安裝

的攝錄系統或泥頭車起斗感應器，以幫助環保署搜集更多有用的檢控証據。 

 

6. 加強源頭管理，強制在所有私人工程上引入運載記錄制度，並將其電子化 

政府現時應對非法傾倒的問題時，往往以未端處理的方式(如事後執法)應對。而

其未端處理的成效亦十分有限。根據在尖鼻咀具科學價值地點或天水圍泥頭山這

些廣受社會關注事件的經驗，罰款只有數萬至十多萬元，相比涉事人士因在私人

土地上傾倒泥頭而賺取數百萬或數千萬的泥頭費，實在微不足道。縱使政府能完

成破壞事後的檢控工作，其成效不但無法阻嚇涉事人士和地主，反而更鼓勵他們

知法犯法。因此，應對非法傾倒，政府應從以往只側重未端處理的模式，改為更

多在源頭上把關。 



 

現時政府工務工程實施運載記錄制度，以監察建築廢料能妥善運往指定和合適的

地點(如堆填區和填料區)傾倒。然而，香港私人發展商和承建商並不一定實施這

個制度，業界往往稱這些私人工程的地盤如「無掩雞籠」，泥頭車一離開工地，

便沒有人理會泥頭車是否非法處理建築廢料。過往便有新聞報導新鴻基地盤的泥

頭胡亂傾倒在錦田圓山一帶的濕地，數個魚塘遭到填滿。 

 

根據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下的「打擊非法棄置廢物小組委員會」，在 2011 年

發表報告，報告中政府除交代修訂法例的可行性外,也分析了多項管制措施的安

排進度，當中包括擴大運載記錄制度至大型私人工程(業界定義的大型工程通常

是一百萬以上的合約)。 

 

運載記錄制度強制伸延至私人工程，業界亦曾有相關討論及工作，如建造業議會

屬下的「環境、創新及技術專責委員會」會議上，曾同意在大型工程強制實行運

載記錄制度不存在太大困難。2011 年起，建造業議會已制訂一套私人工程處置

拆建物料運載記錄制度指引，反映針對大型私人工程的運載記錄制度已有一定的

框架，對於建議一直無法實行，政府，尤其是環保署，一直無交代當中的困難之

處。 

 

運載記錄制度不是完美，過往也有實施相關制度的地盤出現泥頭違法傾倒的情況，

像 2009 年上水河上鄉所違法傾倒的建築廢料便來自建築署在和合石墳地翻新的

工程地盤，最後建築署的承辦商受到口頭和書面警告，而相關事項亦在承辦商的

表現報告反映，作為日後評審該承建商競投政府工程時的參考。(相關網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10/28/P200910280143.htm)因此，若要確保運載

記錄制能在政府工務工程或私人工程切實執行，便需提高其阻嚇性，促使承辦商

監察其外判出去的建築廢料處理工作，若果承辦商一旦沒有妥善監察建築廢料的

處理，其表現報告的評分便需大幅下降，甚至在一定時間內不能投標政府的工程，

而其監管地盤運作的工程監督亦需受到懲罰。這既符合污染者自付的原則和責任，

也利用了市場的力量，促成良幣驅逐劣幣的營商環境。這也幫助了現時疲於奔命

的執法部門，提高他們的執法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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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了行政的方便和節省成本，環保署也應研究把運載記錄制度電子化，以

提高資訊的透明度和即時的可逹性，有助處方和承辦商監察建築廢料的處理。 

 

7. 政府招標應考慮更多承辦商的環保表現，而環保署應協助政府部門和私人承

辦商提高在工程上的環保表現 

現時市面上，有不少由建築廢料或加其他物料混和而成的建築材料，如環保磚等，

政府應加強推動環保建築材料的採用，在招標書上提高工務工程採用環保建築材

料的比例，若有承建商能符合這個要求，其表現評分便會提高，亦有助承建商投

標。這樣有助建築廢料的出路走向循環再造，而非在私人土地上堆填，也能促進

循環物料的市場，帶動私人工程採用相關物料。而環保署應作為一個統籌的角色

和各政府部門，甚至私人承建商積極聯繫和推動使用環保建材，並加緊開展相關

的研究和試驗計劃，為建築廢料帶來新出路。 

 

環保署應研究如何在工務地盤和私人地盤上，提高運用因工程產生的建築廢料，

作為工程的建造材料的比例，在地盤上建立建築廢料的分類系統，減少建築廢料

的產生。 

 

8. 設立保育執法專責小組，並增加執法人手 

設立跨部門的自然保育執法專責小組（包括主要的執法部門，如漁護署、環保署、

地政署、規劃署和食環署），互相合作和監察所有違例發展的案件，並確保受破壞

的地點已妥善恢復。政府亦應增加每個部門執法團隊的資源和人手，尤其是規劃

署。 

 

現時規劃署的人手僅有 68 人，卻面對龐大數目的個案投訴，導致執法的質素參差。

根據長春社在劉皇發家族非法填五塘的經驗，規劃署聲稱縱然他們有權執法，但因

為地段編號 82 和 89 的非法填塘發生於數年前，若果規劃署選擇執法，便需以此標

準看待全港這些類似的個案，這將會導致工作量大增，而無足夠資源應付現時已堆

積如山的個案。 

 



由此可見，規劃署的人手已超過臨界點多時，人手不足，更會變相影響規劃署根據

法例執法，加上建築廢物收費將在 2017 年 4 月 7 日上升，這將會導致承建商的判

頭處理在填料區或堆填區處理的成本大增，增加他們把建築廢料傾倒在私人農地上，

而地主也可賺取更高的泥頭費，因此，非法傾倒的問題將會變得十分嚴重，而規劃

署也因人手不足的原故，而無法對違法事件執法，影響農地、生態環境、市民的生

活質素和新界鄉郊的規劃等等，對社會造成莫大的衝擊。 

 

9. 加強和市民合作 

把規劃署曾執法的相關資料上載至法定規劃綜合網站 2，讓市民不用到規劃署的

查詢處，在家中也能獲取相關的資訊，這不但有助市民監察規劃署的工作，也方

便市民適時向規劃署提供相關資料和減少規劃署處理重覆投拆的時間。 

 

非法傾倒往往發生在新界鄉郊。政府應和鄉議局、鄉委會、村代表、非原居民和

原居民組織加強聯繫，成立鄉郊監察隊，配合民間的力量，加強和加快執法的力

度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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